上海市公用民防工程(含退出序列民防工程)
使用负面清单（2020年版）
说  明

为更好服务社会经济发展，充分发挥民防工程平时使用功能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、《上海市民防条例》、《上海市民防工程建设和使用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市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市民防工程维护管理技术规定》等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，制定《上海市公用民防工程（含退出序列民防工程）使用负面清单》（2020年版）（以下简称《负面清单》）。
一、《负面清单》适用于本市登记在册的公用民防工程（含退出序列民防工程）的平时使用。
二、公用民防工程（含退出序列民防工程）在交付平时使用前，使用申请人需对照《负面清单》对拟使用业态进行自查排除。市、区主管部门在签订租赁合同时须依据《负面清单》予以审查排除，并加强监督管理。
三、公用民防工程（含退出序列民防工程）租赁合同应约定:在使用中，如实际使用业态与原申请不一致或需要变更的，需经得民防主管部门同意，并重新签订租赁合同，否则，主管部门有权利解除合同。
四、《负面清单》中未列入事项，以国家、本市法律法规和相关行业管理禁止性规定为准。
五、《负面清单》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市建设管理实际情况，每年修订发布一次。
[bookmark: _GoBack]六、《负面清单》由上海市民防办公室同会有关部门负责解释。
